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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雁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银监会近日下发《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即99号

文）给相关银监分局和银监会直管的信托公司，被信托业界称为“史上最全面”的信托公司风

险监管文件出炉。

　　受访的多位信托人士表示，这是银监会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单独针对信托公司的风

险监管提出指导意见，其中诸多具体措施涉及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各个方面，堪称史上针

对信托公司风险监管最全面的文件。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99号文以严防风险为目的，强调了信托公司在风险中应负的责

任，要求信托公司建立流动性支持和资本补充机制。文件规定，信托公司股东应承诺或在

信托公司章程中约定，当信托公司出现流动性风险时，给予必要的流动性支持。信托公司

经营损失侵蚀资本的，应在净资本中全额扣减，并相应压缩业务规模，或由股东及时补充

资本。

　　“99号文关于风险防控的部分特别详细，而且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相信监管部门将会严

格执行，这对于缓释信托公司潜在风险将起到很大的作用。”用益信托首席分析师李旸表

示。

　　“这意味着信托公司股东未来将承担更大责任，无疑强化了市场‘刚性兑付’的预期。”一

位中部地区信托公司高管表示，“对信托公司股东要求那么多，可以说间接地让信托牌照贬

值。”

　　北京某信托公司管理人士则表示，信托公司本来是有限责任公司，如此一来信托公司

的股东似乎要承担无限责任。但另一方面，此举让信托刚性兑付的神话得以延续，对信托

的销售环节有利。

　　尽管如此，在李旸看来，信托公司近两年为股东贡献了不菲的利润，股东也理应承担

相应的责任，而且99号文并未明确所有风险均由信托公司承担，仍需要视具体情况进行分

析，而且操作起来可能有多种解读，因而并不足以说明监管力保“刚性兑付”。 （下转A2

版）

　　（上接A1版）实际上，99号文延续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影子监管的107号文的思路，也是

对银监会去年底提出的“八条机制”的具体落实。

　　按照99号文的规定，信托公司不得开展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



务。对已开展的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业务，要查明情况，摸清底数，形成整改方案，于今

年6月底前报送监管机构。各信托公司要结合自身实际，循序渐进、积极稳妥推进资金池业

务清理工作。各银监局要加强监督指导，避免因“一刀切”引发流动性风险。

　　这也符合此前监管层对资金池业务的表态。1月6日，银监会召开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

会议，要求防范理财、信托、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四种业务风险。其中，理财

与信托将不得开展资金池业务。

　　信托资金池业务曾火爆一时，尤其是在市场资金面偏紧时，很多信托公司便借助资金

池产品来缓解流动性紧张。

　　前述中部地区信托高管认为，对于信托资金池业务不该采取一刀切的监管思路，毕竟

资金池业务对于信托公司帮助客户进行组合投资、分散风险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除了资金池业务外，99号文还明确了紧盯重点风险领域，对融资平台、房地产、矿业

以及产能过剩行业、影子银行业务等风险隐患进行重点监控，并适时开展风险排查。

　　从微观层面来看，99号文无疑为新的信托产品上市设置了繁琐的程序。按照规定，从

今年起对信托公司业务范围实行严格的准入审批管理；对业务范围项下的具体产品实行报

告制度。凡新入市的产品都必须按程序和统一要求，在入市前10天逐笔向监管机构报告。

监管机构不对具体产品做实质性审核，但可根据信托公司监管评级、净资本状况、风险事

件、合规情况等采取监管措施。

　　“以前只有房地产、关联交易、创新型业务需要向监管部门报批，如果每只产品都要报

告，无疑会使信托公司增加更多繁琐的工作。”某中字头信托公司高管表示。

　　李旸则认为，相较其他类金融机构，信托公司目前的IT系统确实有待完善，而且每家

公司的系统都不一样，这给监管部门获取数据和信息造成了不小的难度，不像银行内部的

业务系统是可以直接对接监管部门的系统。

　　此外，99号文还规定，异地推介的产品在推介前向属地、推介地银监局报告。属地和

推介地银监局要加强销售监管，发现问题的要及时叫停，以防风险扩大。


